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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5_AC_E5_c67_472238.htm （一）合同解除的效

力 关于合同解除的效力，有三种见解：（1）直接效力说，

谓解除溯及于契约成立时消灭其契约之效力，即因解除其契

约如同自始不存在，从而未履行之债务归于消灭。既已给付

者，发生原状回复请求权。（2）间接效力说，谓解除非消灭

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

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3）折衷说

，谓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

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为因解除而消灭债权关系

，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

亦异。以上三说中，第一说为通说。 我国《合同法》第97条

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条规定了

合同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的效力就是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法

律后果。我国《合同法》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遵循

经济活动高效的原则，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作了比较灵活的规

定，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解决合同解除是否具

有溯及力。所谓根据履行情况，是指根据履行部分对债权的

影响。如果债权人的利益不是必须通过恢复原状才能得到保

护，不一定采用恢复原状。当然如果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

，对债权人根本无意义，可以请求恢复原状。 所谓根据合同

性质，是指根据合同标的的属性。标的的属性是不可能或者



不容易恢复原状的，就不需要恢复原状。这类情况较多地发

生在：（1）以行为为标的的合同。如劳务合同，对于已经履

行的劳务，也很难用同样的劳动者和同质量的劳务返还。（2

）以使用标的为内容的连续供应合同。如水、电、气的供应

合同，显然对以往的供应不可能恢复原状；租赁合同一方在

使用标的后，也不能就已经使用的部分作出返还。（3）涉及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如合同的标的物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他人

，如果返还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

已经办理的委托事务恢复原状，将使委托人与第三人发生的

法律关系失效，使第三人的利益受损。 所谓恢复原状，是指

当事人应将标的物恢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恢复原状是合

同解除具有溯及力所表现的效力，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发

生的债务全部免除的必然结果。恢复原状只发生于合同部分

或者全部履行的情况。如果合同没有开始履行，就谈不上恢

复原状的问题，因为合同订立以后的状态和合同订立以前的

状态基本一致。恢复原状还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这是指从合同的实际情况和标的物的性质来看是否能够恢

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恢复原状的效果因合同标的物的性

质不同而有下列不同：（1）在原交付的标的物存在时，自然

要返还原物；除返还原物外，还应当补偿因返还原物所支付

的费用，如果返还的是能产生孳息的物，孳息应当随主物一

起返还。（2）在原物不存在时，如原物是种类物，可以同一

种类的物返还。 在有些情况下是不能恢复原状的，例如，原

物是特定物而灭失，又如，提供劳务或者使用物品作为合同

的给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只能采取

赔偿损失或者其他补救措施，而不能恢复原状。 （二）合同



解除与损害赔偿 合同解除后是否发生损害赔偿，大体存在着

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和主张： （1）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可

以并存的立法例。此立法例以德国为代表，认为在债务人不

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在解除合同与请求赔偿之间进行选

择，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其理由是，解除合同足以使合同关

系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从而使要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失去

了基础。 （2）合同的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可以并

存。此立法例以日本、意大利民法为代表，认为一方不履行

合同时，债权人除能够解除合同外，还可以请求因债务不履

行产生的损害赔偿。其理由是，债务不履行所发生的损害赔

偿在合同解除前就已存在，不因合同的解除而丧失。 （3）

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此种主张认为，

由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

提的，既然合同已经解除，或者说合同因解除而消灭，就不

再存在由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在一方违约

的情况下，非违约方会遭受因相信合同存在而产生的利益损

失，即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既不是根据合同

的不履行所产生的，也不是根据债权产生的，而是直接产生

于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律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

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

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

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因为：（1）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的，如果只是使未履行的

合同不再履行，不得请求赔偿损失，那么一方当事人因另一

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受到的损害就无法

补救。（2）合同解除溯及既往的，如果只是恢复原状，则非



违约方因相信合同能够履行而作准备所支出的人力、物力，

以及为恢复原状而支出的费用就得不到补偿。（3）协议解除

合同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因解除合同少受了损失，如果受

益的一方不赔偿对方当事人因解除合同受到的损害，不符合

公平原则。（4）在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债务人不能履行而解

除合同的情况下，债权人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只能

由债务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如 果债务人取得了第三人的赔

偿而又不承担解除合同的赔偿责任，等于取得了双重利益，

而债权人却要自己承担责任，还是不公平的，使债权人的利

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免除债务人应负的

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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